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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芻議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芻議
方慶豐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兼教務主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

黃桂芬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兼教學組長

一、前言一、前言

古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

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

措施，讓技術高中教師的專業技術有機會再精進，日後教導學生的技術與業界

之間無縫接軌，指導的學生一畢業即就業。2019 年修正公布之《教師法》，除

了鼓勵教師終身學習，規劃多元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也持續深耕教師專業發展

支持系統。因為教師專業發展不僅可以提高個人知識與技能，亦能強化組織配

置之團體實力；換言之，教師自我效能能促進教師集體效能（King & Newmann, 
200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

機構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第一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鼓勵高級中等

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國內公民營機構或產業研習或研究…。由此要點得知

主要是提供給專業群科專任教師研習或研究，但筆者發現有部分技術教師非相

關群科，甚至共同科教師都可以參加研習，將專業研習當成休閒娛樂、規避寒

暑假上班，社會觀感不佳而且浪費公帑。

教育部每年舉辦「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要花費大

約陸仟萬公帑，應該要嚴格地管控，讓每一筆經費都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期

待未來「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對技術高中的專業教師

有實務上的幫助，同時可以造福莘莘學子，為臺灣的產業再培養技藝專精的人

才。

二、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其內涵二、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其內涵

「教育部國教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

研究」，迄今已邁入第 10 年（教育部，2020）。《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5
條及第 26 條條文三讀修正後，國教署積極規劃相關配套，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專

業群科教師的實務技術。十二年國教課綱重視技術型高中學生培養務實致用及

跨群科能力，特別新增「技能領域」，共增加部定實習科目 15 至 30 學分，總

計部定專業及實習學分提高到 45 至 60 學分，以強化實作技能；此外，國教署

也加強輔導學校規劃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或產業研習，強化專業實務能力，進而

運用於新課綱教學（教育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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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訂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

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鼓勵並補助各校相關經費，學校

可依據各該校特性，安排教師於學期中的週末、假日或寒暑假以累計或連續方

式進行研習或研究，研習類別分為廣度研習（3-5 天）、深度研習（11-30 天）

及深耕研習（2 個月以上）（教育部，2021）。

在 108 課綱的創新教學與多元發展的推動下，教師的教學要更能貼近產業

實務與市場現況，精進專業群科教師技能。參加研習，讓參與教師由實地參訪

業界的經營實務，返校服務時帶給學生更多創新想法，為教學引進新的作為，

落實學生「彈性學習」及「多元選修」之精神，培育展新的產業人才（楊小慧，

2022）。

三、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推動問題討論三、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推動問題討論

舉辦「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迄今第 13 年，年年花費政

府大約陸仟萬的經費（表 1），應該要時時滾動式修正，對準目標善用每一筆

經費。

表 1 各年度補助項目及金額

筆者羅列下列五點問題討論：

（一）精進教師技術變成休閒活動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

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的第三條、本要點適用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包括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及綜合型

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以下簡稱學校）之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或專

業及技術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教育部，2021）。明確地規定參加研習的教

師為專業科目教師，為何很多共同科目教師皆可以報名參加研習呢 ?

再者「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辦理的時間為寒假或者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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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此外部分參加研習的教師並非相關群科，尤其承辦學校其參加者的身份只

要教師即可，感覺只要湊足人數足可以開班即可。另外教師參加深度研習者，

不論遠近皆得以住宿，試想辦理一場 10 天的深度研究要花費政府大約 70 萬，

但是成效微乎其微，變成教師休閒並可以獲得自己製作的產品為樂。

（二）教師兼職行政同仁變向休假

教師兼行政工作者其寒、暑假皆要上班。然而「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或研究」辦理的時間為寒假或者暑假，故兼職行政教師可以採公假參加

進修研習。若以一場 10 天的深度研習為例，一者不用到校上班，再者可以獲得

另類休息，最後還可以獲得自己製作的產品，真是一兼數得。

試想一位暑假兼職行政教師參加 2 場即可以減少上班 15 天以上，試問其他

兼職行政同仁感受會好嗎 ? 當然一定有同仁反駁，那您也可以參加，試問若是

工作繁重的兼職行政同仁參加研習，學校行政工作誰要去做 ? 其實這也是造成

行政大逃亡的原因之一。

（三）研習應該要有配套作為產生

指導學生讀書要有目標、計畫，才會成功。試問「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

機構研習或研究」的目標不是希望相關群科的專業教師技術精進嗎 ? 那為何不

是相關群科的教師可以參加研習，再者研習之後是不是應該要有回饋，還是只

要製作一本成果冊。

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的校外研習，除了能夠加強與產業的連結，提升教學

實務能力，還提供了一個與來自全國各校教師進行跨學科交流的良機。這類研

習通常時間較長，不僅讓教師有充足的機會與不同背景的同行及產業專家進行

深入的討論，也促進了多元觀點的碰撞和創意的激盪。為了讓研習成果得以最

大化，回到學校後，應該要進行教學分享，或是將所學融入現有課程及發展符

合學校特色的教案，才會是全校師生之福。

（四）研習應該要精規模應該縮小

舉辦「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其開班人數應該要減少，

而且只能是相關群科教師才能參加研習。因為開班人數少其經費補助亦變少，

減少浪費公帑，讓每一分錢皆花費在刀口上，真正提升專業教師的技能以利未

來增設彈性課程，學生可以學習更多先進技術。

（五）研習於學期中舉辦影響工作

「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在學期中舉辦，全校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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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以參加。即不僅非相關群科教師、共同科教師可以參加，連職員皆可以參

加，導致全校整個下午無人辦公。筆記認為承辦者為消耗經費，在上班時間辦

理研習，相關單位應該要制止此歪風。

四、結論與建議四、結論與建議

「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對於精進專業教師技能非常有

幫助，若可以依法規針對相關群科教師實施，相信此研習或研究會更臻完美。

（一）結論

1. 研習對象應該嚴格篩選

舉辦「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主要目的是提升專業教

師的技術能力，返校之後可以指導學生最新的技術，讓學校所教技術與業界技

術得以無縫接軌。但目前有很多不是相關群科教師參加研習，試問參加研習或

研究有何功效。依據 105 年 1 月 20 日公告《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實施辦法》第 4 條所示，學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應設推動

委員會。經此委員會審核參加教師是否符合資格。

筆者認為在上位者應該撥亂反正，依法規要求只准許相關群科教師才能參

加相關研習。讓相關群科教師想要參加研習或研究皆可以報名並錄取參加。

2. 一視同仁公平對待同事

規定每位教師在寒假或暑假，只能各參加一場次。這可以由承辦「專業群

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的國立秀水高工在系統上直接管控。

筆者發現有教師兼行政同仁在 113 學年度暑假參加 3 場次的廣度研習和深

度研習，大約 15 天。對上班的教師兼職同仁公平嗎 ? 以現今有責無權的校長，

連規勸都不敢講，難怪造成很多兼職行政同仁大逃亡。

3. 參加研習要有成果展現

學校舉辦大型活動之後，一定要再召開檢討會議，以利日後滾動式修正內

容。試問舉辦「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一學年花費政府幾

仟萬的公帑，有要求承辦單位務必產出成果嗎 ? 因此推動教師參與公民營研習

精進後，應建立實質返校回饋的機制，讓學校其他教師受惠並回扣以學生主體

的課綱精神，這也是主管機關未來需要關注之所在。因此，在推動教師參與公

民營研習後，應建立一個有效的回饋機制，讓其他教師亦能受惠，並進一步強

調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綱理念。所以這一點是未來主管機關應值得注重的方向（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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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龍，2024）。

筆者認為應該規定辦理「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之後，

參加廣度研習（3~5天研習）者應該舉辦相關群科分享會；參加深度研習（10~30
天研習）應該舉辦相關群科分享會，下學年務必要產出一門彈性學習課程，提

供學生跨科選修；參加深耕研習（2 個月 ~1 年）者除了要舉辦分享會、開設一

門彈性課程之外，應該再為相關群科教師舉辦 3~5 天的工作坊，這才符合新課

綱的精神，真正落實師生皆獲利（表 2）。

表 2 參加不同研習教師回饋表

項目

各式研習
研習時間 舉辦分享會 開設課程 舉辦工作坊

廣度研習 3~5 天研習 分享會 Ｘ Ｘ

深度研習 10~30 天研習 分享會 彈性學習課程 Ｘ

深耕研習 2 個月 ~1 年 分享會 彈性學習課程 舉辦工作坊

資料來源：作者。

4. 開班人數下降節省經費

承辦「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為了要開班，請託校內共

同科教師暨非相關專業群科同仁參加研習，深感是浪費資源。

筆者認為應該降低開班人數，依法規只允許相關群科教師才可以參加。其

優勢有二：

(1) 相關群科教師想要參加即可達成報名即錄取，才不會產生目前有時報名卻無

法錄取的狀況。

(2) 開班人數降低其政府補助的金額亦會同時降低。如此一來，才能真正達成教

育部、教師與學生皆得利的三贏目標。

（二）建議

1. 成立專責的督導團

督導團成員可以考慮技術高中校長暨曾辦理過「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或研究」之教師，因為他們有第一線的經驗。由他們監督參加教師是否

相關群科教師、研習內容和計畫書是否相符、研習是否有按課表實施暨參加研

習教師的簽到退是否確實實施等等相關問題，甚至還有能力協助處理研習現場

衍生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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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辦給予行政獎勵

承辦「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是額外的業務，目標是提

升教師技能，讓全國專業群科教師共好。然而行政獎勵不用花錢，國教署應該

在研習辦理完成立即來公文給予承辦人員獎勵，有助於來年持續辦理研習活動。

3. 每校規定辦理上限

「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應該規定每校其寒、暑假最多

僅能各辦理一場。因為承辦學校依規定可以多位教師參加研習，教師報名即可

以錄取，若一校在暑假辦理 2 場深度研習，將會有多位兼職行政同仁 2 場皆參

加即可以 20 天不用上班，對其他兼職行政同仁不公平，長久下來校內兼職行政

同仁容易產生對立。

4. 辦理地點彈性調整

辦理「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依規定不得在承辦學校的

校內舉辦。筆者認為辦理地點應該適當開放，優勢有二：

(1) 若承辦學校有完備的研習設備，為何一定要至外面辦理呢 ? 還要支付高額的

場地費用，若調整在校內辦理其場地費應該打對折，還可以節省公帑開支。

(2) 承辦學校有多位教師同仁參加，一者方便教師參加，再者規定校內同仁不得

住宿，又可以幫政府省下住宿費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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